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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每日有 百五十位生活模式 、價值觀都跟香港人不 樣的新移民到霄港定居﹒注定人與人之間的

關係'在這個小島上，會成為一個課題。

些內地人來到香港，抱有優越感，看不起香港人。 「如果不是自由行，香港早玩完J • r內地

不供水，香港沒水喝J .他們自我邊緒化，說自己是新香港人 。香港人也看不起內地人，說他們是暴發

戶、不懂規矩、沒有禮貌、說話大聲、不排除、隨街大小便、分?曹7香港資源。

本期特輯探討這個問題。許臨分析新香港人的身份詔同問題，提出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沒什麼問題

的觀點。徐，胃芝帶來7個案，剖析內地來香港蓋子的媽婚遇到的各穫問題。另一方面，特首梁振英叫港

人北上發展，寧冉遠寫出了香港人回內地打拼的遭遇，看完之後，你或會有不同想法。

當對抗不是和諧，和諧又不能代表際聾，內地與香港的矛盾， 一國兩制的矛盾 ，專制社會與自由社

會的矛盾，如何解決?身處這小島，六家都應該想一想 。

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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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談到 「雙非子女」、
「跨境媽媽 J .香港人首

先會想到 I衝關」 急症

室 、 分薄香港資灘和福利

等 。 三0一三年底 ，終審
法院裁定在香港居留不足

七年的香港永久居民不能

申請綜據是違反 《 基本

法 》 時，內地與香港的矛

盾更趨激烈 。 本文寫於終

審法院判決前，有關部分

跨境媽媽的心聲 ， 值得我

們一讀 。 也許發出反對聲
音的同時，也應該7解一

下他們，從中或許找到辦

法，饒幫助他們 ，也幫勘

自己 。

一一緝者

跨
境
媽
媽

徐
清
芝

我
們
經
常
聽
到
中
港
跨
境
學
童
的
報
道

，

其
實
香
港
還
有
一
群
跨
境
媽
媽
。

內
地
孕
婦
在
港
產
子
後

一
般
會
帶
回
內
地
撫
養

1

但
過
了
幾
年
，
家
長
便
要
考
慮
孩
子
入
學

問
題

，

模
式
大
概
有
三
個

，
一
是
在
父
母
原
居
地
生
活
及
上
學
，

二
是
在
深
圳
生
活
，
孩
子
每
天

跨
境
上
學
，
三
是
在
香
港
生
活
及
上
學

。

本
文
所
述
的
跨
境
媽
媽

，

正
是
第
三
種
模
式
，
媽
媽
跨

境
留
港
照
顧
在
學
小
孩
，
而
且
都
是
基
層
出
身

。

這
種
安
排
對
基
層
家
庭
可
說
是
極
大
考
獸
，
為

什
麼
她
們
要
這
樣
選
擇
?
她
們
最
初
又
為
什
麼
在
香
港
生
孩
子
?
香
港
社
會
論
述
偏
向
視
她
們
濫

用
福
利
和
爭
奪
學
位
，
本
文
試
從
她
們
的
角
度
去
看
，
以
及

了

解
她
們
在
港
的
生
活

。

順
帶
一

提
，

實
際
上
也
有
跨
境
爸
爸
，
但
畢
竟
很
少
數
，
故
本
文
仍

以
媽
媽
為

主
。

內
地
父
母
為
什
壓
在
香
港
生
孩
子
?

一
孩
政
策
與
童
男
輕
女
文
化
的
問
題

中
港
跨
境
家
庭
可
以
說
是
政
策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所
催
生
出

來
的
。
政
策
層
面
可
分
香
港
政
策

及
內
地
政
策
。
先
說
香
港
政
策
，
與
此
有
闋
的
包
括
對
內
地
居
民
開
放
個
人
遊
、
發
展
醫
療
產

業
，

以
及
居
港
權

。

二
O
O
三
年
，
香
港
推
出
個
人
遊
，

一
般
稱
作

「
自
由
行

」
'

指
定
城
市
的

居
民
透
過
簡
單
的
簽
注
手
續
便
可
以
個
人
身
份
到
訪
香
港
，
由
廣
東
省
逐
步
擴
展
至
其
他
城
市
，

原
意
是
刺
激
當
時
飽
受
沙
士
打
擊
的
香
港
經
濟
，
特
別
是
旅
遊
業

。

二
O
O
八
年
，

香
港
受
到
金

融
海
嘯
璽
創

1

草
(
後
特
區
政
府
推
動
六
大
產

業
，
包
括
醫
療
產
黨
，
婦
產
科
更
是
私
營
醫

院
擴
充
重
點

。

個
人
遊
及
醫
療
產
業
原
為
振

興
經
濟
措
施
，
但
亦
同
時
為
內
地
孕
婦
開
了

途
徑
，
可
以
藉
個
人
遊
取
得
簽
證
入
境
，
再

找
醫
生
預
約

1

預
產
期
前

一
兩
個
星
期
，
手

持
預
約
紙
即
可
順
利
入
境
準
備
分
挽

。

而
由

於
二
O
O

一
年
莊
豐
源
案

1

終
審
法
庭
裁
定

無
論
父
母
是
否
香
港
居
民
，
在
港
出
生
的
中

國
公
民
都
是
香
港
永
久
居
民
，
因
此
內
地
父

母
的
孩
子
在
港
出
生
即
受
法
律
保
障
取
得
港

人
身
份
。至

於
內
地
政
策
，
主
要
是
一
孩
政
策
，

再
加
上
重
男
輕
女
的
傳
統
枷
鎖
，
令
父
母
考

慮
到
港
生
小
孩
，
一
般
有
以
下
情
況

一

產
前
照
超
聲
波
發
現
所
傻
的
是
女
嬰
，
在
港

出
生
則
可
避
過
內
地
紀
錄
，
留
下
生
育
配

額
，

博
得

下
一

胎
生
兒
子

z

二
、
己
育
有

一

女

，
但
受
種
種
家
庭
社
會
壓
力

，

要
生
見

子

，
故
在
港

生
第
二

胎
，
儘
管
某
些
農
村
有

寬
兔
政
策
，
第
一
胎
生
女
的
夫
婦
可
生
第
二

胎
，
但
必
須
相
隔
最
少
五
年
(
也
有
說
是
三

年

)
1

其
間
妻
子
要

「
上
環
」

(
戴
子
宮

環
)
避
孕
，
有
夫
婦
擔
心

五
年
後
女
方
年
紀

太
大

，

受
孕
及
生
產
皆
因
鏈
，
也
憂
慮
到
時

心
力
不
足
以
好
好
照
顧
小
孩

。

阿
婉
便
是
其

中
之
一

，

她
出
身
農
村

，

因
家
貧
從
沒
機
會

受
教
育
，
十
五
歲
開
始
打
住
家
主
直
到
三
十

特輯新香港人的迷恩種J1 43



特
輯
新
香
港
人
的
迷
思

-E
a
E

。
z
g

哥
哥

三
歲
嫁
人
，
三
十
五
歲
生
下
女
兒
，
雖
然
可

多
生
一
胎
，
但
想
到
五
年
後
自
己
已
是
四
十

歲
，
恐
怕
年
紀
太
大
，
故
沒
有
按
規
定
「
上

環
」
'

一
年
後
再
懷
孕
，
沒
有
准
生
證
'
來

港
生
下
見
子
。
另

一
例
子
，
阿
如
懷
有
第

二

胎
1

但
團
超
生
，
給
鎮
計
劃
生
育
辦
公
室

(
計
生
辦
)
抓

7

到
醫
院
強
行
墮
胎
，
不
理

她
已
懷
孕
八
個
月
，
阿
如
逃

7

出
來
，
不
敢

回
家
，
後
得
親
戚
協
助
到
港
生
產
，
三
、
已

育
有

一
孩
，
但
意
外
懷
孕
，
捨
不
得
打
掉
胎

見
或
母
親
健
康
情
況
不
適
宜
動
手

衛
，
來
港

生
產
便
成
為
出
路
。
阿
彤
育
有

一
子
，
不
打

算
再
生
，
但
意
外
債
孕
，
不
忍
心
打
掉
胎

兒
，
來
港
生
下
見
子

。

同
素
也
是
育
有
一
子

但
意
外
懷
孕
，
因
有
心
臟
病
，
醫
生
也
不
建

護
動
手
俯
墮
胎
，
四
、
也
有
少
數
未
婚
懷

孕
，
沒
有
准
生
證
。
整
體
來
說
，
來
港
生
小

孩
成
為
繞
過
內
地

一
孩
政
策
的
途
徑

，

香
港

推
行
個
人
遊
及
發
展
醫
療
產
業

1

正
正
為
內

地
家
長
打
開

一
扇
門

。

大
家
大
概
會
問

1

為
什
麼
非
要
生
兒
子

不
可
?
一
孩
政
策
既
是
國
策
，
內
地
父
母
在

港
生
小
孩
不
就
是
鑽
空
子
嗎
?
不
就
是
用
錢

買
特
權
嗎
?
話
竣
如
此
，
須
知
一
孩
政
策
的

推
行
，
並
未
完
全
得
到
社
會
文
化
配
合
，
當

中
帶
來
種
種
問
題
，
如
強
行
墮
胎
、
殺
女
嬰

等
時
有
發
生

，

儘
管
政
策
由
一
九
士
九
年
至

今
已
執
行
了
三

十
多
年
，
在
農
村
及
教
育
程

度
不
高
的
家
庭

，
仍
普
遍
童
男

輕
女

，
老

一

輩
總
希
望
有
男
孫
傳
宗
接
代
，
沒
有
兒
子
的

又
遭
親
友
鄰
里
白
眼
甚
至
欺
負
，
被
辱
罵

「
一
代
貨
」

，
即
後
繼
無
人

。

對
於
身
處
其

中
的
基
層
婦
女
而
言
間
，
每
天
面
對
的
家
庭
、

社
會
壓
力
要
比
國
家
政
策
來
得
真
實
許
多

﹒

她
們
當
時
眼
見
耳
聞
鄉
里
在
港
順
利
生
孩

子
，
不
算
超
生
，
便
跟
蒼
傲

。

有
的
在
港
有

親
友
，
也
提
議
她
們
來
港
生
小
孩

。

從
家
長
角
度
來
看
，
來
港
生
小
孩
還
有

非
常
吸
引
的
地
方
，
就
是
給
予
小
孩
往
外
跑

及
向

上
流
的
機
會
，
基
層
家
庭
自
覺
因
教
育

程
度
低
而
缺
乏
機
會
、
生
活
困
難
，
特
別
渴

望
下
一
代
能
接
受
良
好
教
育
，
一
張
香
港
身

份
證
彷
彿
可
讓
孩
子
往
外
跑
，
見
識
世
界
，

也
可
讓
孩
子
得
到
良
好
教
育
，
向
上
流
動

。

即
使
是
低
收
入
家
庭
，
哪
怕
是
耗
盡
積
蓄
、

除
借
典
當
也
會
來
港
產
子
，
視
為
給
孩
子
作

最
好
的
打
算
，
心
態
與
香
港
父
母
送
子
女
放

洋
留
學
無
異

。

上
文
提
到
的
問
婉
在
港
生

子
，
就
花
掉
了
十
多
年
儲
蓄
的
三
萬
元
人
民

幣
。

其
他
很
多
父
母
也
有
向
親
友
借
貸

1

左

過

拼
右
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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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地
父
母
為
什
麼
在
香
港
養
孩
子
?

得
到
香
港
身
份
證
與
失
去
內
地
戶
籍

我
所
認
識
的
二
十
多
個
跨
境
家
庭
，
因

為
自
問
負
擔
不
起
香
港
的
生
活
費
，
絕
大
部

分
原
先
的
打
算
都
是
把
孩
兒
帶
回
內
地
一
起

生
活
，
直
到
孩
子
十
多
歲
，
有
自
理
能
力
，

才
讓
他
到
香
港
升
學
，
亦
冀
望
到
時
家
庭
經

濟
改
善
能
負
擔
孩
子
在
香
港
的
生
活
費

e

但
種
種
原
因
令
計
劃
與
現
質
有
落
差

﹒

最
常

見
的
就
是
當
初
只
看
到
孩
子
有
香
港
身
份
證

的
好
處

1

卻
大
大
低
估
了
孩
子
沒
有
內
地
戶

籍
的
弊
處

。

他
們
不
能
入
讀
公
立
學
校
，
不

可
報
考
高
等
教
育
入
學
考
試
，
亦
不
得
享
用

醫
療
及
其
他
福
利

。

基
層
家
庭
父
母
教
育
水

平
不
高
，
考
慮
未
必
周
詳
，
有
不
少
是
聽
信

在
港
親
友
，
或
眼
見
其
他
鄉
里
順
利
在
港
生

子
並
取
得
身
份
證

'

就
跟
蒼
做
，
到
孩
子
要

入
學
時
才
發
現
根
本
負
擔
不
起
昂
貴
學
費

。

有
部
分
家
庭
面
對
超
生
罰
款
而
大
失
預

算
，
他
們
也
弄
不
清
楚
政
策
，
據
他
們
說

1

反
正
在
香
港
生
的
最
初
說
不
算
超
生
，
後
來

又
說
是
超
生
，
但
是
也
有
村
委
隻
眼
開
隻
眼

閉
的

。

向
佳
不
幸
面
對
計
生
辦
組
暴
執
法
，

追
索

十
多

萬
元
人
民
幣
罰
款
，
交
不
出
就
上

門
騷
擾
搗
亂
，
拆
大
門
、
毀
屋
頂
，
丈
夫
避

到
外
省
打
工
，
阿
佳
則
帶
蒼
兩
個
孩
子
東
躲



西
藏
，
計
生
辦
就
轉
而
騷
擾
她
同
村
的
娘

家
，
試
過
把
她
的
母
親
及
嫂
嫂
抓
走
，
逼
她

現
身
。還

有
不
少
家
庭
，
因
客
觀
環
境
改
變
而

頓
失
預
算
，
例
如
婚
姻
或
經
濟
出
現
問
題

。

上
文
提
到
意
外
懷
孕
的
阿
彤
，
生
下
孩
子
後

回
鄉
生
活
，
到
了
上
幼
兒
園
，
兒
子
因
沒
有

戶
籍
而
須
繳
付
雙
倍
學
費
高
達
每
月
千
三
元

人
民
幣
，
兩
口
子
月
入
不
到
三
千
，
勉
強
維

持
，

但
丈
夫
意
外
工
惕
，
收
入
大
滅

。

其
他

的
例
子
包
括
丈
夫
離
世
，
頓
失
依
靠
，
丈
夫

欠
下
賠
償
，
一
走
了
之
，
夫
妻
離
異
，
丈
夫

拒
絕
支
付
蟾
養
費
等

。

這
些
家
庭
資
源
緊

細
1

遇
到
變
數
，
難
以
維
持

。

另
外
有
些
情
況
是
孩
子
出
生
後

，

發
現

有
嚴
重
問
題

。

阿
芬
的
女
兒
有
先
天
性
心
臟

病
，
一
年
半
載
就
要
動
一
次
手
術
?
家
里
根

本
負
擔
不
起
內
地
高
昂
醫
療
費
用
，
再
說
內

地
醫
療
水
平
亦
不
及
香
港

。

阿
萍
的
女
兒
有

自
閉
症
，
頭
一
兩
年
在
內
地
上
課

，

卻
發
現

特
別
班
學
位
嚴
重
缺
乏
，
收
費
高
昂
，
質
素

不
好
，
據
阿
萍
說
，
導
師
要
學
生
跟
著
發

膏
，
但
女
兒
不
發
二
百
，
導
師
大
力
捏
蒼
她

的
鼻
子
逼
她
張
口
，
阿
萍
質
疑
是
否
可
行
，

導
師
回
應
一
肉
都
是
用
這
方
式
。
後
來
到
港

論
吋
“
胡
椒
月
刮
目

d
a
f
z

上
了
一
個
課
程
，
喜
見
女
兒
有
進
步
，
為

-
f

讓
女
兒
得
到
適
當
的
學
習
支
擾
，
阿
萍
決
定

留
在
香
港

。

跨
境
媽
媽
在
香
港
的
生
活
如
何
?

「想
縷
著
一
對
兒
女
跳
下
去

。
」

面
對
內
地
困
境
，
香
港
似
有
曙
光
，
可

固
定
，
家
長
只
知
道
內
地
實
在
留
不
下
去
，
但

到
底
香
港
生
活
如
何

，

他
們
所
知
甚
少
，
只

是
晃
步
行
步

。

在
港
生
活
下
來

，

卻
發
現
困

難
重
重
，
有
母
親
形
容
是

「
從
地
獄
跳
進
火

坑
」
。

住
屋
、
經
濟
、
簽
注
、
子
女
管
教
、

社
會
歧
視
、
與
家
人
分
隔
兩
地
等
，
都
讓
她

們
身
心
俱
疲

。

最
大
困
難
是
住
屋
問
題

。

很
多
時
候
，

跨
境
媽
媽
得
到
在
港
親
友
答
應
讓
她
們
暫

住
，
心
里
覺
得
踏
實

1

便
與
子
女
來
港

。

寄

住
親
戚
家
中
，
最
初
還
可
相
安
無
事
，
但
日

子
一
久
，
磨
擦
日
增
，
就
算
是
親
兄
弟
姊
妹

也
是
同
住
難
，
再
加
上
她
們
或
多
或
少
借

貸
，
親
友
日
漸
疏
遠

。

阿
賀
帶
蒼
一
對
幾
歲

大
的
兒
女
寄
住
親
戚
家
中
，
兒
女
年
幼
無

知
，
見
親
戚
的
兒
子
有
好
吃
的
或
好
玩
的
嚷

著
耍
，
多
是
吵
鬧
收
場

1

阿
寶
惟
有
盡
量
避

開
，
親
戚
的
兒
子
放
學
回
家
，
她
便
帶
一
對

兒
女
到
公
園

，

晚
上
七
八
時
才
回
去
弄
點
吃

的
，
再
替
兒
女
洗
澡
，
弄
這
弄
那
，
每
晚
都

是
半
夜
三
更
才
睦

。

有
母
親
面
對
更
大
困

境
，
例
如
阿
南
，
同
住
的
親
戚
對
她
有
非
分

之
想

，
但
寄
人
籬
下
，
惟
有
啞
忍

。

要
搬
出

來
談
何
容
易
?
先
別
說
租
金
按
金
數
額
龐
大

難
以
負
擔

，

她
們
沒
有
身
份
證
，
又
帶
蒼
小

孩
，

業
主
都
不
顧
租
給
她
們

。

經
濟
壓
力
令
她
們
喘
不
過
氣
來
，
她
們

無
法
工
作
，
靠
親
友
接
濟
，
但
因
財
失
義
的

多
。

申
請
綜
援
又
處
處
碰
壁

，

母
親
不
合
資

格
，
只
能
替
孩
子
申
請

。

二
O
O

八
年
，
綜

援
政
策
收
緊
，
未
滿
十
八
歲
的
香
港
永
久
居

民
不
可
再
獨
立
申
領
綜
擾
，
必
須
依
附
一
個

綜
按
家
庭
，
所
謂

「
同
領
同
住

」

'
即
監
護很鍾看作一位跨境媽燭的居所 5 十分簡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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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人
必
須
是
綜
援
戶
及
與
其
監
護
的
小
孩
同

住
，

跨
境
媽
媽
識
人
不
多
，
很
難
找
到
合
適

監
護
人
，
即
使
找
到
，
人
家
也
不
願
幫
忙
。

首
先
，
綜
援
戶
居
住
環
境
必
然
擁
擠
，
根
本

容
不
下
她
們
母
子
/
女
，
再
者
，
人
家
也
怕

麻
煩
，
因
可
能
要
重
新
資
產
審
查
，
又
要
負

責
小
孩
與
社
會
福
利
署
的
文
件
往
來
及
面

談
，
有
的
叉
信
不
過
母
親
，
怕
出
了
什
麼
事

自
己
最
終
要
負
上
責
任
，
還
有
很
現
實
的
問

題
，

綜
擾
的
計
算
方
法
大
致
上
是
累
退
劍
，

即
每
多
加
一
人
，
人
均
援
助
金
額
遞
減
。
二

。
一
二
年
，
同
住
限
制
稍
為
放
寬

1

但
即
使

找
到
監
護
人
，
仍
有
問
題
，
監
護
人
固
然
要

分
得
不
少
於
原
先
金
額
(
即
小
孩
所
得
會
較

獨
立
申
請
為
少
)
，
有
的
還
要
每
月
多
拿
三

五
百
元
作
「
心
意
」
'
小
孩
拿
的
一
份
本
己

不
多
，
七
除
八
扣
後
還
要
一
份
金
額
兩
人

用
，
俗
稱
「
食
鍵
仔
飯
」
'
非
常
緊
制
。
遇

到
無
良
監
護
人
私
自
扣
起
綜
援
金

1

更
是
徬

徨
。
其
實
，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
1

社
會
福
利
署

署
長
可
運
用
酌
情
權
，
個
別
考
慮
發
放
援

助
。
但
當
跨
境
媽
媽
向
社
署
求
助
，
職
員
每

每
拒
絕
接
見
，
以
她
們
非
港
人
為
由
打
發
她

們
走
，

結
果
連
說
清
自
己
困
境
的
機
會
也
沒

有
，
有
母
親
試
過
被
社
署
職
員
當
面
責
罵

「
雙
非
婆
」

'
AV
她
非
常
難
堪
。
況
且
酌
情

權
也
不
會
輕
易
運
用
。

簽
注
也
令
母
親
疲
於
奔
命
，
跨
境
媽
媽

所
持
的
多
是
三
個
月
探
親
簽
注
，
到
期
必
須

回
戶
口
所
在
地
辦
理
新
證
?
需
時
約
兩
星

期
。
她
們
有
的
把
孩
子
暫
託
給
親
友
有
時

內
地
親
人
專
程
來
港
暫
時
代
為
照
顧
，
找
不

到
人

幫
忙
便
要
帶
同
子

女
回
鄉
，
子
女
被
這

缺
課
，
影
響
學
業
。
為
了
趕
蒼
回
港

1

惟
有

申
請
特
急
簽
注
，
但
在
某
些
地
方
，
貪
腐
官

員
便
有
機
可
乘
。
日
軍
常
見
的
是
有
關
部
門
不

受
理
直
接
申
請

，

必
須
經
中
介
人
，
說
穿
了

就
是
要
紅
包
，
由
千
多
元
至
三
千
多
元
人
民

幣
不
等
。
內
地
政
策
還
亂
亦
令
母
親
無
所
適

從
，
有
母
親
表
示
，
她
的
戶
口
所
在
地
部
門

要
求
她
帶
女
兒
同
往
辦
證
'
以
作
證
明
。
但

有
母
親
的
遭
遇
卻
剛
好
相
反
，
她
帶
同
女
兒

辦
道
，
官
員
卻
說
女
見
既
然
不
在
香
港
，
她

便
沒
有
理
由
申
請
探
親
。
有
時
母
親
急
蒼
簽

注
，
又
想
省
下
中
介
人
費
用
，
惟
有
申
請
個

人
遊
，
但
每
次
在
港
逗
留
不
得
超
過
士
天
，

便
要
頻
頻
簽
證
，
花
時
間
和
交
通
費
不
在
話

下
，
因
出
入
頻
密
，
入
境
香
港
時
入
境
署
會

懷
疑
她
們
走
水
貨
，
多
加
盤
間
，
她
們
很
多

都
有
「
坐
黑
房
」
的
經
歷
。
有
母
親
因
入
境

v邏輯

署
警
告
下
次
不
讓
她
入
境
，
慌
起
來
忍
痛
花

了
三
千
多
元
人
民
幣
託
中
介
人
辦
探
親
證

'

證
是
到
手
了
，
換
來
的
就
是
沒
有
錢
過
年
及

懊
悔
了
整
整
兩
個
月
。

跨
境
媽
媽
與
內
地
家
人
分
隔
兩
地
，
夫

妻
成
情
易
出
問
題
，
對
父
母
及
內
地
子
女
也

深
成
愧
疚
。
同
佳
在
內
地
的
大
女
見
成
績
一

落
千
丈
，
自
己
在
港
只
有
乾
蒼
急

，

自
責
未

能
盡
母
親
本
分
而
拖
累

7

她
。
另
一
母
親
阿

葵
每
次
帶
若
在
港
出
生
的
女
兒
回
鄉
，
在
內

地
的
大
兒
子
都
歡
天
喜
地

，

但
到
了
要
走
的

前
一
天
，
兒
子
必
定
對
女
兒
百
般
挑
剔
，
非

把
她
弄
哭
不
可
，
兒
子
總
是
說

「
妹
妹
未

出
生
前
多
麼
好
。
」
阿
葵
心
如
刀
割
，
她
希

望
等
到
女
兒
大
些
時

，

自
己
可
以
回
鄉
好
好

照
顧
大
兒
子
作
補
償
，
但
幽
幽
的
加
了
一

句
「
但
到
時
兒
子
可
能
已
經
不
需
要
我

7

。
」
另
外
，

在
港
生
活
的
兒
女
與
父

親
張

少
離
多
，
成
情
淡
薄
，
也
令
這
些
母
親
憂

心
。
亦
有
的
自
覺
對
不
起
內
地
父
母
，
自
責

未
能
照
顧
雙
親
，
卻
反
過
來
要
他
們
經
濟
資

助
或
代
為
照
料
在
內
地
子
女
。

家
人
不
在
身
邊
?
這
些
媽
媽
本
來
極
需

要
社
交
網
絡
支
擾
，
奈
何
因
為
向
親
友
借
貸

而
遭
日
漸
疏
遠
，
在
港
交
朋
友
也
難

，

她
們

生
活
圈
子
狹
窄
，
再
加
上
當
前
中
港
矛
盾
，

她
們
弱
勢

1

容
易
成
為
針
對
目
標
。
與
人
交

往
時
，
生
怕
人
家
有
偏
見

1

對
自
己
的
背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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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不
敢
多
說
，
進
一
步
自
我
孤
立

。

跨
境
媽
媽
承
受
很
大
的
壓
力
，
卻
缺
乏

社
會
網
絡
支
援
及
情
緒
輔
導
，
容
易
出
問

題
，
不
少
母
親
都
有
過
自
殺
念
頭

。

例
如
阿

爾

「
很
多
次
我
在
題
夢
中
哭
醒
，
滿
頭
滿

臉
都
是
淚

。

我
以
前
很
看
不
起
自
殺
的
人
，

覺
得
他
們
太
軟
弱
，
但
我
現
在
完
全
明
白
他

們
，
一
個
人
走
投
無
路
的
時
候
，
原
來
真
的

只
會
想
到
死

。

」
阿
寶
也
訴
說
著
「
有
時

兒
子
吵
鬧
，
惹
同
住
親
戚
討
厭
，
跟
他
說
他

又
不
明
白
，
他
才
三
歲

1

打
他
他
哭
得
更
大

聲
，
我
像
窩
了
一
樣
，
扼
他
頸
項
，
用
棉
被

按
蒼
他
的
嘴

，

又
試
過
把
他
扔
進
垃
圾
桶

1

過
後
擁
蒼
他
一
起
大
哭

1

我
真
的
崩
潰
了
。

有
好
幾
次

，

我
萬
念
俱
灰
，
想
摟
若
一
對
兒

女
跳
下
去

。

」

跨
燒
媽
媽
有
什
麼
打
算
?

寄
望
兒
女
成
材
後
回
報

跟
她
們
談
到
港
人
對
她
們
的
看
法
，
很

自
然
提
到

「
衝
關
」
闖
急
症
室
、
依
賴
福
利

等
問
題

。

身
為
母
親

，

她
們
認
為

「
衝
關

」

對
孕
婦
及
胎
兒
都
很
危
險
，
絕
不
贊
成

，

並

強
調
自
己
都
是
正
常
預
約
的

。

攘
她
們
說
，

衝
急
症
室
的
多
是
在
港
沒
有
親
友

z

誤
信
無

制
教
月
到M
E
a
t

祖

良
中
介
人

。

對
於
自
己
依
靠
親
人
或
綜
擾
，

她
們
都
顯
得
很
無
奈
和
成
慨
，
表
示
最
希
望

可
以
自
力
更
生
，
但
沒
有
身
份
證
根
本
無
可

能
，
只
能
寄
望
兒
女
成
材
後
回
報
。
就
如
阿

寶
說

「
我
欠
下
親
戚
好
幾
萬
元

，

目
前
真

的
還
不
了
，
但
我
有
多
少
必
會
還
多
少
，
我

還
不
完
的
話

1

見
女
長
大
後
也
要
償
還

。
」

另
一
位
家
長
說

「
我
女
兒
每
月
領
四
千
元

綜
擾
，
我
希
望
她
將
來
回
饋
社
會
四
萬
元
、

四
十
萬
元
，
甚
至
四
百
萬
元

。

我
經
常
跟
她

說
，
現
在
人
家

幫
我
們
，
將
來
有
能
力
一
定

要
幫
人
，
她
雖
然
只
有
五
歲
，
但
她
是
明
白

的

。
」她

們
對
兒
女
的
將
來
有
冀
盼
，
但
說
到

自
己
的
將
來
，
卻
認
為
前
途
末

k
r
1

想
也
徒

然
。

首
先
，
她
們
難
以
取
得
居
港
權

。

照
目

前
規
定
，
內
地
居
民
要
來
港
定
居
，
必
須
向

內
地
戶
口
所
在
地
的
公
安
機
關
申
領

「
前
往

港
澳
通
行
證
」
'
俗
稱

「
單
程
證
」

。

這
些

母
親
唯
一
的
可
能
就
是
等
到
六
十
歲
，
並
且

在
內
地
無
子
女
，
方
能
以
需
要
投
靠
在
港
子

女
為
理
由
申
請

。

生
活
上
亦
諸
事
煩
擾
，
令

她
們
不
顧
也
不
敢
想
太
多
，
正
如
阿
霞
說

「
我
以
前
想
很
多
，
千
迴
百
轉
也
想
不
通
，

我
現
在
不
去
想
了
，
一
想
就
百
成
交
雜
，
一

時
擔
心
丈
夫
在
內
地
有
沒
有
病
痛
，
一
時
疑

神
疑
鬼
他
有
沒
有

『
作
怪

』

'
更
要
憂
柴

憂

米
。

只
要
一
開
始
去
想

，

腦
子
根
本
停
不

了
'
躺
在
林
上
跟
睜
睜
的
等
天
光

。
」

問
到
她
們
會
否
走
回
頭
路
返
內
地
，
則

各
有
不
同
想
法

，

她
們
簡
單
的
理
解
是
，
回

鄉
就
是
犧
牲
兒
女
的
前
途
讀
自
己
生
活
好

些
;
留
港
則
是
犧
牲
自
己
的
生
活
讓
兒
女
前

途
好
些
。
有
的
家
長
覺
得
前
路
雖
然
舉
步
維

艱
，
但
為
了
兒
女

，

多
辛
苦
也
值
得
，
阿
南

說
，

「
我
很
欣
慰
我
的
女
兒
在
香
港
念
書
，

回
到
鄉
下
，
她
很
明
顯
比
其
他
小
朋
友
有
禮

貌
和
守
規
炬
，
有
人
插
隊
或
亂
拋
垃
圾
，
她

會
看
不
過
娘
的
。

L
也
有
父
母
後
悔
來
港
產

子
1

卻
苦
於
後
退
無
路
，
阿
霞
苦
笑

「
讓

我
再
選
擇
，
我
肯
定
不
來
香
港
生
子
，
人
家

說
我
們
是

『
雙
非

』
，
我
覺
得
自
己

『
半
天

飛
』
，

不
上
不
落
，
一
頭
栽
進
這
條
路
，
退

不
得
，
進
亦
難

。

」

跨
境
媽
媽
與
香
港
可
雙
蠹
嗎
?

設
機
制
連
他
們
可
走
回
頭
路

跨
境
媽
媽
看
似
是
左
右
逢
源
，
但
其

賣

活
在
兩
地
夾
縫
中
，
障
硬
童
車
量

，

心
力
交

痺
，
「
雙
非

」

一
詞
及
其
負
面
的
聯
想

，

並

不
足
以
概
括
跨
境
媽
媽
的
情
況
。
只
有
實
事

求
是
的
去
了
解
她
們
的
情
況
，
才
可
有
效
解

決
問
題

，

包
括
讓
她
們
有
退
路
返
回
內
地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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芷
若

活
，
以
及
協
助
在
港
生
活
的
跨
境
媽
媽
。

目
前
並
無
機
制
可
放
棄
香
港
永
久
居
民

身
份
，
有
少
數
的
內
地
母
親
，
根
本
從
未
打

算
在
港
生
子
，
只
是
在
港
探
親
期
間
早
產

，

但
也
無
法
放
棄
嬰
兒
的
居
港
權
，
或
辦
理
內

地
戶
口
，
萬
分
無
奈
。
亦
有
家
長
後
悔
來
港

產
于
，
卻
苦
無
退
路
。
故
此
中
港
可
協
商
妥

善
的
機
制

，

讓
父
母
自
顧
將
兒
女
的
香
港
永

久
居
民
身
份
換
回
內
地
戶
口
，
但
必
須
清
楚

說
明
父
母
可
能
面
對
的
責
任
，
如
會
否
被
追

究
超
生
，
或
換
固
的
戶
口
是
否
享
有
同
等
權

利
等
，
讓
家
長
衡
量
後
決
定
。
制
訂
此
機
制

宜
早
不
宜
遲

，
父
母
均
為
內
地
人
而
在
港
出

生
的
嬰
兒
自
二

O
O

三
年
約
二
千
名
按
年
迅

速
增
長
至
二

O

一
一
年
高
峰
期
約
三
萬
五
千

名
，
賣
到
二

O

二
三
年
特
區
政
府

實
施
內
地

孕
婦

「
零
分
挽
配
額
」
政
策
。
根
據
統
計
處

調
查
，
超
過
一
半
家
長
打
算
把
子
女
帶
返
香

港
，
當
中
約
四
成
計
劃
三
至
五
歲
來
港
，
按

此
推
算

?

未
來
幾
年
小
孩
來
港
入
學
數
目
將

逐
年
遞
升
。
若
政
策
能
及
早
推
出
?
家
長
可

在
小
孩
未
入
學
前
作
出
決
定
!
孩
子
一
旦
開

始
在
港
上
學

1

變
數
更
多
，
到
孩
子
習
慣
了

在
港
上
學
，
家
長
自
然
難
走
回
頭
路
。

對
在
港
生
活
的
跨
境
家
庭
，
既
然
小
孩

團若有抗議雙非串童擁港串串仗的遊行。

( 明報資料室 )

是
永
久
居
民
，
特
區
政
府
應
提
供
協
助

。

按

目
前
規
定
，
「
一
年
多
次
赴
港
探
親
簽
注
」

只
發
給
港
人
內
地
配
偶
，
並
須
育
有
未
成
年

子
女
。
協
助
跨
境
媽
媽
解
決
簽
注
的
困
擾
，

中
港
亦
宜
協
商
擴
大
三
年
多
簽

」
的
適
用

範
圍
，
使
她
們
亦
能
受
惠
。
另
外
，
特
區
政

府
雖
然
無
權
簽
發
內
地
居
民
赴
港
簽
注
，
但

簡
單
的
行
政
配
套
也
有
實
際
幫
助
。
若
簽
注

到
期
但
小
孩
還
有
一
兩
星
期
才
放
長
假
，
媽

媽
一
般
的
做
法
是
到
入
境
署
申
請
延
期

1

據

她
們
說
，
以
前
延
期
一
兩
星
期
問
題
不
大
，

但
隨
著

中

港
矛
盾
升
溫
，
現
在
只
批
三
五

天
，
延
期
申
請
費
每
次
一
百
六
十
元
港
幣
，

負
擔
不
輕
，
卻
只
換
來
幾
天
。
特
區
政
府
應

考
慮
實
際
需
要
，
批
准
延
期
至
學
校
長
假
，

減
少
對
小
朋
友
學
業
影
響
。

香
港
社
會
輿
論
偏
向
認
為
內
地
父
母
濫

用
社
會
福
利
，
但
看
看
數
字
，
父
母
為
內
地

難

人
而
在
港
出
生
的
嬰
孩
約
二
十
萬
，
領
取
綜

援
個
案
約
一
千
宗
，
佔
半
個
百
分
點
，
實
際

上
沒
有
想
像
中
那
麼
嚴
重
。
政
府
固
然
有
責

任
把

關
防
止
濫
用
綜
援
，
但
也
有
責
任
協
助

真
正
有
需
要
人
士
。
對
於
求
助
個
案
，
宜
務

實
作
出
評
估
。
現
在
跨
境
媽
媽
向
社
書
求
助

時
，
職
巴
貝
多
提
議
她
們
回
鄉
或
安
排
子
女
入

住
兒
童
之
家
或
寄
養
家
庭

，

母
親
勢
難
接

受
。

社
署
亦
宣
檢
討
現
行
監
護
人
制
度
，
避

免
對
有
需
要
人
士
加
設
重
重
關
卡

。

我
認
誠
的
跨
境
媽
媽
都
是
三
十
來
歲
，

理
應
處
於
人
生
黃
金
期
，
但
不
少
自
我
形
象

低
落
，
情
緒
常
受
困
擾
，
卻
鮮
有
社
福
機
構

視
她
們
為
服
務
對
象
。
有
關
機
構
應
伸
出
援

手
，
但
不
一
定
是
單
向
提
供
援
助
，
更
佳
方

法
可
能
是
組
織
她
們
自
助

，

如
互
訴
心
事
、

分
享
教
子
心
得
、
互
相
幫
仕
照
顧
孩
子
、
或

同
租
房
子
減
輕
負
擔
。
再
進
一
步
，
最
好
能

讓
她
們
發
揮
所
長
去
助

人
，
她
們
雖
然
學

歷

不
高
，
但
各
有
自
己
長
處
，
如
耕
種
、
烹

飪
、
理
髮
、
手
工
藝
。
以
我
所
見

，

她
們
大

多
樂
意
做
義
工
，
因
為
可
擴
大
生
活
圈
子
，

又
覺
得
自
己
可
以
回
饋
社
會
。
其
實
扶
她
們

一
把
，
協
助
她
們
把
孩
子
教
義
成
材
，
香
港

自
然
得
益
。

(
本
文
內
她
父
面
所
聞
名
稱
均
為
假

名
。
作
者
是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人
類
學
系
講

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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